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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4,106,606股

●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8年9月3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5年6月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5年6月8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及《关于核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15年6月29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浙江华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4、2015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会议决议，确定2015年6月29日为授予日，授予价格

为11.27元/股。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授予日发表了独

立意见。

5、2015年8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限

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公司以2015年8月31日为限制性股票登记日，共279名激励对象实际

认购7,250,500股限制性股票。

6、2016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264

名激励对象解锁获授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2,680,899股限制

性股票，同时，公司回购并注销了489,320股限制性股票。

7、2016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017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

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回购并注销公

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回购并注销70,

070股限制性股票。2017年8月8日，公司公告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结果公告》，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完成后，公司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6,255,431股变更为6,185,361股。

9、2017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

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17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259名激励对象解锁获授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2,638,389股限

制性股票，同时，公司将回购并注销29,120股限制性股票。

11、2017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关于公司回购注销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2、2017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回购

并注销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回购

并注销68,640股限制性股票。

13、2017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4、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回购并

注销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回购并

注销16,640股限制性股票。

15、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回购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18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

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回购并注销公

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回购并注销10,

400股限制性股票。

17、2018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

注销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8、2018年7月19日，公司公告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结果公告》，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4,256,366股变更为4,106,606股。

19、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252名激励对

象解锁获授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的4,106,606股限制性股票。

11、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本次解锁条件已满足

根据《激励计划》及《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具体如下：

公司解锁条件 符合解锁条件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公司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

其他情形。 公司满足该条规定的解锁条件。

（二）公司解锁业绩条件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的

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以达

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

第三个解锁期： 以2014年净利润为基

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以上

“净利润”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

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1,655,323.25

元,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04,429,331.64

元，较2014年同比增长140.18%，高于130%的

目标；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为639,246,679.02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04,429,

331.64元，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公司满足该条规定

的业绩考核条件。

个人解锁条件 符合解锁条件情况

（一）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

有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拟解锁的252名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均

未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公

司有关规定的行为。

本次拟解锁的252名激励对象满足该条

规定的解锁条件。

（二）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在本计

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

考核。

如果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的最终绩效考

评分数不低于80分，其个人绩效考核成绩才

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为合格，则其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按原有

规定继续执行； 若激励对象考核不合格，则

其对应解锁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具体考核内容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管理办法》执行。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本次拟解

锁的252名激励对象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 本次拟解锁的252名激

励对象满足该条规定的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二）2015年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已满

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

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2015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5年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5年6月29日。 截

止目前，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锁定期已满，本次可解锁获授限制性股票的40%。

三、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本次共有252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共计解锁4,106,606股限制性股票，本次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3%。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锁数

量占已获授

予限制性股

票比例

剩余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杜军 副董事长 28.08 11.232 40% 0

2 苏严 董事 9.36 3.744 40% 0

3

祝 永

华

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20.592 8.2368 40% 0

4

叶 存

孝

副总经理 11.232 4.4928 40% 0

5 王杰 副总经理 6.708 2.6832 40% 0

6 张红 副总经理 3.744 1.4976 40% 0

7 张美 财务负责人 9.36 3.744 40% 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89.076 35.6304 4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937.5755 375.0302 40% 0

合计 1,026.6515 410.6606 40% 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18年9月3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4,106,606股；

（三）董事、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公司董事、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

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471,349 -4,106,606 14,364,74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2,367,289 4,106,606 1,236,473,895

总计 1,250,838,638 0 1,250,838,638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第三批解锁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亦

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符合《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等

的规定，本次解锁合法有效。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三期解锁事项的核查意见》

（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

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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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8月27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集团大厦2号会

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0,848,

51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7357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保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出席；

（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赵凤光先生出席，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844,

753

99.9994 3,760 0.000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844,

753

99.9994 3,760 0.000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844,

153

99.9994 4,360 0.0006 0 0.0000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4.01

《关于朱保国先生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4.02

《关于刘广霞女士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4.03

《关于曹平伟先生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4.04

《关于邱庆丰先生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3 99.9994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5.01

《关于冯艳芳女士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5.02

《关于胡庆先生担任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5.03

《关于崔利国先生担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

当选

6.01

《关于彭金花女士担任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50,675,654 99.9769 是

6.02

《关于谢友国先生担任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50,844,154 99.999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8,429,

233

99.9554 3,760 0.0446 0 0.0000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8,429,

233

99.9554 3,760 0.0446 0 0.0000

3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长

和副董事长津贴的议

案》

8,428,

633

99.9482 4,360 0.051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及议案2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同时议案1-3需公司中小股东进行单

独计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汪洋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之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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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于2018年8

月27日上午10：00在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工会主席曹平伟先生主持，经与会职

工代表认真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综合考虑职工代表监事所需承担的职责，具备的品德、素质及能力，在公司任职年

限及对公司的忠诚度等各方面因素进行认真审核， 与会职工代表经记名投票选举余孝

云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任期起始日期与

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起始

日期一致。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余孝云先生，1968年生，大学本科毕业，澳洲格林威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于河南

中医药研究院工作，1992年12月至今于本公司历任技术部经理、中药研究所政府事务经

理、研究所副所长，现为本公司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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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七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于2018年

8月20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8年8月27日下午以通讯

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事会成员、总裁清

楚本次会议议案并无任何异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以子议案逐项表决的方式，分别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长，选举刘广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上述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并通过《审议董事长提名的公司总裁及董事会秘书人选的议案》

经董事长朱保国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以子议案逐项表决的方式，同意聘任邱庆

丰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职务，同意聘任赵凤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并通过《审议公司总裁提名的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邱庆丰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以子议案逐项表决的方式，同意聘任曹

平伟先生、俞雄先生、赵凤光先生、林楠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曹平伟先生同时兼

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赵凤光先生同时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邱庆丰先生、胡庆先生、冯艳芳女士三名

董事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邱庆丰先生、胡庆先生、冯艳芳女士三名

董事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邱庆丰先生、冯艳芳女士、崔利国先生三

名董事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朱保国先生、胡庆先生、崔利国先生三名

董事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依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战略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召集人）一

名，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基于此，新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将由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长朱保国先生担任。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选举独立董事胡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公司七届一次董事审议，同意独立董事

胡庆先生担任公司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选举独立董事冯艳芳女士为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公司七届一次董事审

议，同意独立董事冯艳芳女士担任公司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选举独立董事崔利国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公司七届一次董事审议，同意独立董

事崔利国先生担任公司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总裁邱庆丰先生，1971年生，大学专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

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曾于天津第一机床厂总厂工作，于1996年起历

任本公司财务工作人员、财务主管、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及本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93,072股。

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曹平伟先生，1959年生， 大学专科学历， Royal� Roads�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河南新乡机床厂财务部会计、财务处副处长，于1993年

起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144,059股。

副总裁俞雄先生，1961年生，研究员，理学学士学位。 曾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化学

部主任、副院长；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现代制药董事，鲁抗医药、太

安堂、丽珠集团、新华制药独立董事；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

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药

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及主任委员，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荣誉理事，天津天

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488）独立董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副总裁赵凤光先生，1975年生，经济学学士学位，理学硕士学位，具助理研究员资

格，曾任沈阳药科大学校长秘书、深圳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中心理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

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中药实验室主任助理；于2011年8月份起历任本公司研究所项

目调研与管理部经理，集团研究所副所长兼项目调研总监，控股子公司上海方予董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本公司股份135,000股。

副总裁林楠棋先生：1982年生，天津商学院生物工程本科，工学学位学士。 曾任北大

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管、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经

理、生产总监、副总经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396,000股。

股票代码：

6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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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27日下午以通讯

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三名，实际参加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记名投票表决，选举余孝云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监事

会主席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余孝云先生简历

余孝云先生，1968年生，大学本科毕业，澳洲格林威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于河南

中医药研究院工作，1992年12月至今于本公司历任技术部经理、中药研究所政府事务经

理、研究所副所长，现为本公司研究所副所长。

证券代码：

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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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8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6楼公司1号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8,079,23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79.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项光明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张伟贤先生和孙笑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8,079,032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8,079,032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8,079,032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8,079,032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48,079,032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1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003,

774

99.98 0 0.00 200 0.02

2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有效期的

议案

1,003,

774

99.98 0 0.00 200 0.02

3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03,

774

99.98 200 0.02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关于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有效期

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

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郑上俊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 � �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8-061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18年8月27日，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8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51）。因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

励资格，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2名丧失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

的合计4.10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2.00元/股，预留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0.59元/股。 公司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

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为46.38万元人民币。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4.10万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办

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等各项必需事宜。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

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6楼

2、申报时间：2018年8月28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 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王菲、叶茂

4、联系电话：0577-86051886

5、传真号码：0577-86051888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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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下属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变更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租赁” ）下属公司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德润” ，系中外合营企业）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深圳德润以

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6,000万元。本次增资后，深圳德润的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增

至36,000万元。

近日，深圳德润已经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

变更为36,000万元。 本次深圳德润的注册资本变更系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所致，不会对

德润租赁的实际持股比例产生影响，德润租赁仍持有深圳德润35%的股份。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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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取得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1、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善小贷” ）18,422.5万股股权,占德善小贷股本总数的55.83%，安

徽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叶进出口” ）持有德善小贷225万股股权，占德善

小贷股本总数的0.68%。 受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委托 （执行案号：（2018） 皖0104执

133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对安徽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德善小贷225万股股份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并在安徽商报等相关媒体发布拍卖公告。

为实现公司利益，本公司参与了本次拍卖。经网络竞价，本公司以人民币348.18�万元

成功竞得上述股权，并已支付应缴价款。

本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控股子公司德善小贷作为广德德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德德

善” ）控股股东，持有广德德善3,415万股股权,占广德德善股本总数的34.15%，茶叶进出

口持有广德德善1,000万股股权，占广德德善股本总数的10.00%。受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

院委托（执行案号：（2018）皖0104执1751号之一；(2018)皖0104执1752号之一；（2018）

皖1822执恢251号之一）， 安徽兴创拍卖服务有限公司对茶叶进出口持有的广德德善1,

000万股股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发布拍卖公告。

为实现公司利益，德善小贷参与了本次拍卖。经网络竞价，德善小贷以人民币1,000�

万元成功竞得上述股权，并已支付应缴价款。

本事项经德善小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控股子公司德善小贷基本情况

名称：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孙福来

注册资本：3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09-25

营业期限：2009-09-25至2059-09-24

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项目投资;财务咨询(除专项许可)。

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截至 2018�年 6月30日，德善小贷资产总额为人民币877,921,695.95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721,695,561.05元，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0,051,815.71元，净利润

人民币30,719,799.97元。 （未经审计）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德善小贷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19,487,704.44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798,324,129.28元，2017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40,113,596.19元，

净利润人民币69,260,233.11元。 （经审计）

2、公司控股子公司德善小贷下属广德德善基本情况

名称：广德德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新城区金茂财富公馆01幢2单元601-607室

法定代表人：孙福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11-19

营业期限：2010-11-19至2060-11-17

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投资业务、财务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截至2018年6月30日，广德德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84,493,284.67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137,928,289.69元，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8,262,760.99元， 净利润人民

币3,679,400.01元。 （未经审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广德德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84,112,428.14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134,248,889.68元，2017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7,197,103.06元，净利润人民

币4,268,297.03元。 （经审计）

三、竞拍事项的其他情况介绍

1、德善小贷225万元股权竞拍的其他情况

竞拍平台：阿里拍卖平台

竞拍时间：2018年8月17日上午10时至2018年8月18日上午10时止

交易方式：网络拍卖竞价

评估价：348.18万元

起拍价：348.18万元

保证金：35万元

经网络竞价，公司以人民币348.18万元成功竞得上述股权，已取得《网络竞价成功确

认书》和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执行案号：（2018）皖0104执1333号

之三）。 本公司已支付应缴价款。

2、广德德善1,000万元股权竞拍的其他情况

竞拍平台：阿里拍卖平台

竞拍时间：2018年8月20日10时起至2018年8月21日10时止

交易方式：网络拍卖竞价

评估价：1,083.49万元

起拍价：1,000万元

保证金：100万元

经网络竞价，德善小贷以人民币1,000万元成功竞得上述股权，已取得《网络竞价成

功确认书》和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案号：（2018）皖1822执恢251号

之一）。 德善小贷已支付应缴价款。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拍卖完成后，有利于增强公司对德善小贷、德善小贷对广德德善的控制能力，促

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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